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04 偵 875 詐欺 竹一分局 李○文 不起訴處分

仁 104 偵 2055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邱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4 偵 2465 竊盜等 竹縣刑大 朱○林 起訴

仁 104 偵 4404 偽造有價證券等 竹北分局 起訴

明 104 偵 4271 偽造文書 國道二隊 黃○豐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3 偵 9424 偽造文書等 王○元 蔡○能 不起訴處分

明 103 偵 9768 詐欺等 執○簽分 龍○瑾 不起訴處分

明 103 偵 1006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黃○琪 不起訴處分

明 103 偵 1006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陳○樹 不起訴處分

洪 104 偵 4978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田○隆 緩起訴處分

洪 104 撤緩偵 131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林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剛 104 毒偵 95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警局 范○婷 緩起訴處分

剛 104 偵 5093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葉○漀 聲請簡易判決

剛 104 偵 497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陳○郎 聲請簡易判決

剛 104 偵 4826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張○瑋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313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陳○鑫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3153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王○聖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4 偵 317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王○慶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4 偵 319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陳○琳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332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姜○甲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334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李○章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4 偵 2193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趙○偉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2323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楓○雍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233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陳○村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4 偵 236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邱○和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241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張○成 起訴

揚 104 偵 249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廖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4 偵 2599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周○恭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4 偵 267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楊○業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269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林○汶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4 偵 2774 不能安全駕駛 竹縣刑大 翁○安 聲請簡易判決

揚 104 偵 2841 不能安全駕駛 竹縣刑大 李○榮 緩起訴處分

揚 104 偵 292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陳○羽 緩起訴處分

敦 103 毒偵 128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林○容 不起訴處分

敦 104 毒偵 326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曾○生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04 毒偵 375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簽分 陳○羨 起訴

敦 104 毒偵 440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六隊 蕭○慧 起訴

廉 104 偵 3374 妨害自由等 竹一分局 何○美 不起訴處分

廉 104 偵 4905 竊盜 簽○ 羅○塘 聲請簡易判決

廉 104 偵 4930 詐欺 簽○ 李○庭 不起訴處分

廉 104 偵 2949 偽造文書等 簽○ 陳○吟 不起訴處分

遠 104 撤緩 1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唐○萍 撤銷緩起訴




